
 

 

 

 

考试前请登陆武汉体育学院教务处网站 

 

 

 

进入“下载专区”下载《缓考申请表》 

因病因事不能正常参加考试，由学生本人根据 

《缓考申请表》要求逐项进行填写， 

并准备好相关证明材料 

交辅导员、任课教师签署审批意见， 

任课教师留存申请表“任课教师”联 

交至所在学院教学办公室， 

由学院主管教学副院长签署审批意见 

所在学院教学办公室教学秘书 

须在期末考试结束当天将审核通过的缓考申请表及相关
证明材料交至教务处教务科（行政楼229办公室） 

审核通过， 

下一学期开学后 

与补考学生一起参加考试 

审核未通过， 

不予缓考 

缓考办理流程 

缓考申请对象： 

1. 因病不能参加期末考试者； 

2. 因参加比赛与考试时间冲突者， 

3. 其他事由经由辅导员、教学院长审批不能参加考试者。 

http://jwc.whsu.edu.cn/ 



 

 
注意事项： 

1. 学生应当按规定时间参加课程考试。确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参加考试的，应当在考试

前提出申请，并办理缓考手续。考试开始后不再办理缓考手续。 

2. 缺课课程不可以申请缓考。 

3. 学生因病办理缓考事宜的，需附病历及诊断证明； 

因比赛需附加盖所在学院红章的比赛通知及参赛人员名单， 

因事需附详细说明并由辅导员认定。 

4. 申请缓考的学生，在下一学期开学后请注意留意考试时间，关注院系通知、教务处官

网或微信公众号通知。 

5. 学校不单独组织缓考考试，缓考考试与补考考试一起举行，缓考不能参加或缓考不及

格，只能参加重修。 


